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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中止上市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日升”、“公司”或“发行

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为“日升转债”，债券代码为“123095”，

发行总额为人民 33.00 亿元。本次发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1

月 22 日（T 日）完成，网上中签投资者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1 月 26 日（T+2

日）完成。 

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2021 年 1 月 31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

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东方日升 2020

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1-023）以及《东方日升 2020 年度业绩预告补

充公告》（公告编号：2021-024），发行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预计亏

损 6,000.00 万元–14,000.00 万元，该财务指标可能导致发行人不符合《创业板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第九条第（五）项、《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第 2.2.3 条等规定的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债发行上市条件。经协商一致，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决定中止本次上市。 

鉴于上述情况，发行人可能存在不符合发行条件事项，为保护广大中小投资

者利益，公司后续具体工作安排如下： 

（1）发行人将尽快召开董事会申请撤回本次可转债发行。 

（2）发行人承诺不使用募集资金专户中的相关资金；同时发行人将尽快与

保荐机构以及募集资金监管银行签署三方补充协议，明确在未征得保荐机构书面

同意之前，不使用募集资金专户中的相关资金。 



 

（3）发行人及保荐机构将按照投资者缴纳的认购资金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

利息返还投资者，退款工作安排及后续事宜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发行人：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2月1日 

 


